


彰化縣立陽明國民中學教育用行動載具管理原則 

一、依據：教育部訂頒「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行動載具使用原則」辦理。 

二、為導引學生、教職員工及進入校園之專業授課師資於校園內適切使用教育用行動載具 

（以下簡稱教育載具），維持學校秩序及安全、教導教育載具使用禮儀並促進學生學習成

效，特訂定校園教育用行動載具管理規範（以下簡稱本規範）。 

三、本規範所稱教育載具係指用於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具有資料運算存取、文件編輯、連結

網路並裝有學校指定載具管理系統之可攜式行動載具。 

四、載具的借用及歸還規範 

    (一)班級上課：（另訂本校數位學習教室使用管理辦法如附件三） 

1.同借用電腦教室方式，採線上借用或紙本登記借用方式。 

2.使用學生自己座號相同編號載具。 

3.使用前後務必清點數量是否相同。 

4.使用前後務必確認載具是不完好。 

    5.歸還教育載具前，教師應監督學生自行備份個人資料並清除所有自行下載非屬原有教 

      育載具之內容、檔案及應用軟體。 

(二)教師備課借用： 

1.倘因教學或學習用途須長期借用載具，借用時間最長一個月向管理者填寫長期借用 

  申請書，並於借用期限內歸還為原則。。 

2.借用時應當面清點設備及相關配件內容，並現場點收完畢。    

    3.歸還教育載具前，自行備份個人資料並清除所有自行下載非屬原有教育載具之內容、 

檔案及應用軟體。 

五、載具的保管及使用規範 

(一)借用者於借用期間應善盡保管之責，使用教育載具期間不可拆卸設備(含配件)機體。

(二)為維護設備正常運作，學校教育載具已安裝預設之作業系統及應用軟體，借用者不得 

私自更換或破解該設備之作業系統及應用軟體。 

(三)使用教育載具應符合視力保健原則，注意網路使用禮儀，尊重智慧財產權，遵守校園

網路使用規範及臺灣學術網路管理規範，並配合教師教學及學習活動，切勿影響其他

學生學習、擾亂上課秩序及干擾教師教學。 

(四)教育載具應用於教師教學或學生自主學習，嚴禁使用於無關學習活動之遊戲軟體、社

群聊天通訊、通話、攝錄影、發文等應用軟體。 

(五)任課教師負有監督學生於課間正確使用教育載具之義務。 

(六)倘教育載具發生故障或其他不明狀況致無法正常使用，應通知「設備管理者」，由學

校指定業者協處，不得交由第三方逕行修復。 

(七)倘教育載具有遺失、遭竊之情形，應立即通知「設備管理者」，並由學校相關處室召

開會議釐清責任歸屬，必要時須負擔賠償責任。 

六、本辦法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奉核定後實施，並公告於學校網站，其修正時亦同。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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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陽明國民中學 載具 長期借用申請書

使用登記 

 

班級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連絡電話 
 

申請用途 
 

使用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借用數量 
iPad 編號：   ; 共計  台 

 

 

設備狀況 

 

iPad 

螢幕：□正常 □故障，編號： 

按鍵：□正常 □故障，編號： 

其他：＿ ＿ ＿ ＿ ＿ ＿ 

其他：＿＿＿ □正常 □故障，編號： 

申請人 設備管理者 教務主任 校長 

    

歸還登記 

歸還日期   年 月 日 
 

是否逾期 
□是，說明:   

□否 

 

歸還數量 
iPad 編號：  ; 共計  台 

 

 

設備狀況 

 

iPad 
螢幕：□正常 □故障，編號： 

按鍵：□正常 □故障，編號： 

其他：＿ ＿ ＿ ＿ ＿ ＿ 

其他：＿＿＿ □正常 □故障，編號： 

申請人 設備管理者 教務主任 校長 

    

附件一 



附件二  

彰化縣陽明國民中學 載具 班級使用登記表 
序號 班級 教師 載具 

數量 

借用日期 

節次 
設備狀況 歸還日期 

節次 
設備狀況 

     IPad 螢幕：  IPad 螢幕： 

□正常 □故障， □正常 □故障， 

IPad 按鍵： IPad 按鍵： 

□正常 □故障， □正常 □故障， 

其他： 其他： 

     IPad 螢幕：  IPad 螢幕： 

□正常 □故障， □正常 □故障， 

IPad 按鍵： IPad 按鍵： 

□正常 □故障， □正常 □故障， 

其他： 其他： 

     IPad 螢幕：  IPad 螢幕： 

□正常 □故障， □正常 □故障， 

IPad 按鍵： IPad 按鍵： 

□正常 □故障， □正常 □故障， 

其他： 其他： 

     IPad 螢幕：  IPad 螢幕： 

□正常 □故障， □正常 □故障， 

IPad 按鍵： IPad 按鍵： 

□正常 □故障， □正常 □故障， 

其他： 其他： 

     IPad 螢幕：  IPad 螢幕： 

□正常 □故障， □正常 □故障， 

IPad 按鍵： IPad 按鍵： 

□正常 □故障， □正常 □故障， 

其他： 其他： 

     IPad 螢幕：  IPad 螢幕： 

□正常 □故障， □正常 □故障， 

IPad 按鍵： IPad 按鍵： 

□正常 □故障， □正常 □故障， 

其他： 其他： 

     IPad 螢幕：  IPad 螢幕： 

□正常 □故障， □正常 □故障， 

IPad 按鍵： IPad 按鍵： 

□正常 □故障， □正常 □故障， 

其他： 其他： 

     IPad 螢幕：  IPad 螢幕： 

□正常 □故障， □正常 □故障， 

IPad 按鍵： IPad 按鍵： 

□正常 □故障， □正常 □故障， 

其他： 其他： 

     IPad 螢幕：  IPad 螢幕： 

□正常 □故障， □正常 □故障， 

IPad 按鍵： IPad 按鍵： 

□正常 □故障， □正常 □故障， 

其他： 其他： 

     IPad 螢幕：  IPad 螢幕： 

□正常 □故障， □正常 □故障， 

IPad 按鍵： IPad 按鍵： 

□正常 □故障， □正常 □故障， 

其他： 其他： 

 

 

 

 



彰化縣立陽明國中數位學習教室使用暨管理辦法 

111 年 10 月 26 日-初定 

一、目的： 

  為配合教育部「生生用平板」政策暨加強管埋及維護數位學習教室內設備特頒訂本辦法。 

二、一般管理要點：  

1. 本校教職員工或班級因課程需要使用數位學習教室，請事先向本校資訊組登記，經許可後

方得使用。  

2. 學生使用數位學習教室需由任課老師帶領，不可私自進入教室，使用時並請老師在場詳加

指導正確的操作方法。  

3. 請隨時保持室內整潔，請勿攜帶飲料及食物(含口香糖及飲用水)進入。  

4. 進出教室請輕聲慢步，交談時放低音量，以保持肅靜。  

5. 數位學習教室內之設備，例如書籍、手冊、專用講議，未經許可不得攜出。  

6. 不可以玩電動遊戲程式及線上遊戲，若經發現該班暫停使用數位學習教室四週。  

7. 請勿任意下載安裝未授權的軟體及程式。  

 

三、數位學習教室使用及維修規則： 

1. 使用教師利用線上借用系統或紙本登記使用並至教務處領取鑰匙（包含充電車鑰匙）。 

2. 每台充電車有 31 台 iPAD 借用載具時請依座號配合載具編號領取，教師機請用 

31 號 iPAD。（例如 13 號同學借用 A13 之載具）。 

3. 使用者請確實填寫使用者及載具狀況。  

4. 使用前或使用中發現載具有異狀或損壞情形，請立即停止操作並通知任課老師或教室管理

老師或資訊組長。  

5. 請勿任意移動(或拆卸) 載具及附屬其設備。  

6. 使用完畢後請依指示將載具放回充電車依序排好，並將所使用桌面整理乾淨，椅子靠上才

可離開。  

7. 任課老師離開教室時請檢視載具數量教室內設備、關閉電源，並鎖上門窗及充電車上鎖。  

 

四、本辦法經 校長核准後實施，若有未盡事宜另行修訂公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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